
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给付类行政职权和责任事项清单
   单位：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序号 职权类型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
章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
依据

行使情况 前置条件 职权权限
综合执法情况 委托其他机构行使情

况
部门间权责边界

备注
主项 子项 事项名称 依据 执法权限

综合执法
机构

受委托机
构

委托权限
共同行使

主体
权责划分

1 行政给付

1700-G-

00100-
140400

因保护国家

、地方重点

保护

及“三有”
陆生野生动

物造成人员

伤亡、农作

物或者其他
财产损失的

补偿

【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十九条　因保

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

生动物，造成人员伤

亡、农作物或者其他
财产损失的，由当地

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制定。有关地方人民

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

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

赔偿保险业务。
【行政法规】《中华

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

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2016年修订) 第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

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

害，应当采取防范措
施。因保护国家和地

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受到损失的，可以向

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
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补偿要求。经调查属

实并确实需要补偿

的，由当地人民政府
按照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

1.受理责任：公示应
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责任：依据《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必

要时进行实地核查，

组织专家考察、论证

、评审，提出拟办意
见。

3.决定责任：对符合

补偿条件的，办理相

关补偿手续。对不符
合补偿条件的，告知

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对

申请人和申请材料做
好登记备案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参照《行
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2、参照《行

政许可法》 
第三十四条

3、参照《行

政许可法》

第三十七条
4、参照《行

政许可法》

第六十一条 

常用 市级行使 自然保护科


